
徐工院教发〔2024〕4 号

徐州工程学院专业及课程建设项目经费

使用与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专业、课程建设项目经费的使用

与管理，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保证专业、课程建设项目研究

的水平和质量，根据有关管理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校级、省级、国家级专业和课程建设

项目。

第二章 经费来源

第三条 经费来源包括上级拨款、学校配套及资助。

1. 省级及以上项目经费由主管部门按相关文件划拨，学校

按照项目要求配套；

2. 校级项目经费由学校按相关规定划拨。

第三章 经费使用原则



第四条 项目经费的使用必须严格贯彻“合理规范、专款专

用、注重实效”的原则，实行学院及专业负责人负责制，严格按

照经费使用范围进行开支，任何部门或个人不得挤占、挪用。

第五条 经费使用实行项目化管理，项目组在学院、教务处

和财务处的监督下按照预算规范使用。

第六条 教务处会同财务处、审计处对项目建设经费的使用

进行必要的检查与监督，加强对项目经费绩效考核，学校将绩效

评价结果作为专业建设经费安排的重要依据，对有关人员在专业

建设经费使用中的违纪行为追究责任。

第四章 经费使用范围

第七条 省级及以上项目的经费使用，须按照项目主管部门

的规定执行。

第八条 校级专业建设项目经费使用范围包括人才培养方案

论证、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学方法改革等过程中产生的差旅费、

资料费、教学视频制作费、会务费、专家咨询费、成果鉴定费、

专业认证等相关费用，以及必需购置的耗材、低值设备的费用。

第九条 校级课程建设项目经费使用范围包括课程资料、教

学媒体（含模型、网络资源、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购置；

多媒体课件、课堂教学视频的录制、网上教学资料的制作；教材

编写与出版；资料印制；课程建设、教材建设等相关的会务安排、

学术研讨、短期调研、专家咨询、成果鉴定等相关费用。



第十条 公务接待费、教学日常消耗性材料费、餐费、出租

车费用、汽油费、电话费及不符合财务报销文件相关规定的支出

等不得在项目经费中列支。

第五章 经费使用管理

第十一条 项目负责人对项目建设经费的具体使用情况负直

接责任，各专业、课程所属学院负责项目建设经费的日常管理。

教务处、财务处负责对项目建设经费的使用情况进行宏观管理、

审批、检查和监督。

1. 项目经费的支出、审批、报销必须严格遵守学校现行财

务管理制度及经费报销管理办法。

2. 凡使用项目经费购置的图书资料（含电子资料）和仪器

设备等，均须按学校有关规定纳入学校资产统一管理。

3. 经费使用不当、项目建设成效不明显或造成严重浪费，

致使项目建设难以达到预期目标的，学校将按相关规定追回使用

不当的经费，并责令项目组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的项目，将暂

停或终止其经费使用权。

4. 项目负责人因故（如出国、调动、疾病等）不能继续主

持项目的，经学院、教务处审核批准，可另行确定项目负责人，

继续使用项目经费，完成建设任务或予以撤项。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原《徐州工程学院专业及课程建设项目经费使用与管理办法》（徐

工院行教〔2016〕10 号）废止。

徐州工程学院

2024 年 1 月 16 日

徐州工程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4 年 1 月 2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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